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終審法院5名

法官昨日一致裁定外傭沒有居港權，但認為無需要

就《基本法》有關居港權的問題提請全國人大常委

會解釋。各主要黨派立法會議員對終院未有提請釋

法感到失望，希望當局長遠仍要尋求清晰而穩固的

法理基礎，去徹底解決雙非的問題。

譚耀宗：長遠須穩固法理基礎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坦言，倘能透過是次案例

去解決雙非問題，當然是最好的結果，但他仍然會

尊重終院的判決，只有將問題交由政府處理。短期

而言，特區政府只能夠透過行政手段解決雙非問

題，但長遠仍要再想辦法，尋求清晰而穩固的法理

基礎，去徹底解決雙非居留權的問題。

王國興：引伸案例防人口衝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則說，終院既已根據普

通法原則解決外傭居港權問題，特區政府就應該將

之引伸到解決雙非嬰的問題上，避免越來越多雙非

嬰兒成為永久居民，衝擊香港的人口政策。

葉太：可研究本地立法解決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坦言，是次案件未有同時解

決雙非問題，倘雙非嬰日後再蜂擁來港，當局就要

給予居留權。特區政府雖有權就雙非兒童居港權的

問題直接提請釋法，但她認為釋法是迫不得已的途

徑，特區政府應避免直接尋求釋法，繼續採用行政

措施處理雙非問題，或考慮其他做法，例如本地立

法等。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則指，他尊重法院的判決，

但對法院未有趁機會解決雙非爭議感到可惜，因行

政措施始終「治標不治本」，要解決雙非問題，必

須透過法律途徑，「我個人會感到可惜。事實上，

人大常委會認為，1999年籌委會已經清楚交代《基

本法》立法原意，（特區政府）不應再逐個細項釋

法，不應該亦不會尋求人大釋法」。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指，她個人覺得暫時毋須急於

釋法，特區政府的行政措施已紓緩雙非問題，但政

府需要密切留意社會情況。她明白，有部分外傭不

滿是次判決，為免造成社會分化及衝突，當局加強

宣傳，向外傭清楚解釋，令僱主與僱員能和諧共

處。

涂謹申：再釋法解決雙非難度增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稱，雙非兒童居港權問題雖仍

然未解決，但希望特區政府不要「輸打贏要」，自行

提請釋法，倘要解決雙非問題，最「正確」的途徑

是修改《基本法》。同黨的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

則聲言，該黨「向來不支持外傭自動享用居港權」，

是次法院已經清楚解釋不向人大提請釋法原因，並

釐清通常居住定義，認為香港人應為裁決感到自

豪，又期望香港社會今後能夠減少相關爭拗。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則稱，法院是處理法律爭拗

的地方，而非協助政府解決問題，既然終院已清

楚表明外傭沒有資格申請居港權，特區政府根本

毋須再提請人大釋法，終院的判詞亦表明，不會

輕易根據案件判決以外的因素提請釋法，「今次

法院判決站得很穩，現行的限制雙非措施已見成

效，加上提請人大釋法將會影響法治，引來公眾

很大反響，相信政府再借釋法解決雙非問題難度

會增加」。

發起成立公民黨的核心成員張健利、李志喜、吳靄儀等，分別主理1999

年的吳嘉玲案、2001年的莊豐源案，導致近年雙非湧港，困擾香港社會民

生多年，直至今屆特區政府採取「零配額」措施，問題稍為紓緩，惟未能

徹底解決。在是次同樣由李志喜主導的外傭居權案中，律政司建議特區終

審法院提請人大澄清1999年居港權的解釋中有關籌委會意見的效力問題，

希望能在處理外傭居權的同時，一併解決雙非問題。最後，特區終審法院

昨日裁定外傭不可享有居港權，消除了一大「潛在炸彈」，但由於終院拒

絕提請人大澄清，令雙非問題仍未能得到徹底解決。

衝擊入境大樓釀傷亡慘劇

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案」，引發了可能釀成160多萬內地人移居香

港的嚴重危機，當時代表吳嘉玲的一方，就是其後籌組公民黨的資深大律

師張健利及大律師吳靄儀。

在1999年12月的「劉港榕案」，法院判決入境處針對聲稱擁有居港權者

的驅逐令的法理基礎不成立，更簽發了人身保護令狀，當時代表劉港榕的

大狀，正是後來成為公民黨核心成員、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和前

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大批聲稱擁有居港權的內地人逾期居港，並頻頻發起

示威遊行，衝擊政府部門和執法警員，更釀成火燒入境大樓，導致一名入

境主任殉職和一名爭取居港權人士燒死以及數十人燒傷的慘劇。

「莊豐源案」引發雙非湧港

特區政府於1999年提請人大釋法，解決了超過160萬名港人內地子女可

能湧港的危機，但在2001年，終院在「莊豐源案」中裁定父母皆非港人但

在香港出生者都可享有居港權，當時代表莊豐源的大律師同樣為李志喜。

「莊豐源案」令大量內地孕婦湧港產子，由2001年至2011年，已獲居港權

的雙非嬰兒超過17萬人，對香港醫院的婦產科、兒科、母嬰健康院以至未

來的人口政策和社會福利造成嚴重影響。

2010年12月，李志喜「再出招」，協助3名外傭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

為外傭居港爭議掀起序幕，倘外傭一方勝訴並成為案例，多達40萬的外傭

及其家人有可能取得居港權，將對香港福利、勞工、教育、醫療、公屋和

人口政策帶來巨大衝擊。中長期而言，最壞結果是政府首次需增加1,382億

元公共開支，其中每年經常性開支約增加237億元，失業率將推高至10%。

事實上，人大常委會1999年就居港權問題的解釋中，表示《基本法》第

二十四條第二款內的立法原意，已經體現於特區籌委會1996年通過關注實

施《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意見內，而根據籌委會意見中的第一（五）

部分，指根據特區政府的專項政策獲准留在香港者，不被視為在港「通常

居住」，故根據籌委會的意見，外傭並不可以享有居港權。為此，律政司

建議特區終院向人大常委會澄清籌委會的意見的法律效力問題。

反對派提動議圖干預司法

不過，在律政司於2012年12月11日傍晚將相關文件遞交予終院，《明報》

就12月13日在頭版刊出報道，引述「法律界消息」披露了律政司的提請，

懷疑有人洩密。儘管李志喜是外傭代表律師之一，但公民黨就毫不避嫌，

大肆批評律政司此舉是試圖「影響法院判決」。12月14日，民主黨前主席

何俊仁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動議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是次事

件，試圖干預司法。最後，有關動議被否決。

不過，公民黨仍死心不息，於2013年1月6日再舉行研討會，繼續公開評

論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其後更在立法會大會

上，提出所謂「捍衛法治和司法獨立」的議案，肆意批評律政司提請人大

釋法的申請。最後，有關議案在未獲大多數議員支持下被否決。

特區終審法院昨日裁定特區政府在外傭居港權問題上勝訴，阻截了數十

萬外傭取得居港權可能帶來的衝擊，但終院拒提請人大常委會澄清。換言

之，由公民黨大狀當年官司所搞出來的雙非問題，

未來仍會繼續困擾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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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雙非問題 本地法律先行
袁國強：嚴格執行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零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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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釋法感失望 各政黨促政府法理解雙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外傭居港權案中，律政司向特區終審法院請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澄清在1999年就居港權問

題有關《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內的解釋中，提到特區籌委會1996年通過關注實施《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意見的法律效力

的問題，以一併解決外傭及雙非居港權的問題。不過，特區終院昨日裁定毋須將問題提請人大，令雙非問題未能徹底解決。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昨日表示，當局尊重法院的決定，並會先盡量以本地法律體系下的途徑解決雙非問題，及進一步研究判詞會否對目前正考慮

的其他方法有法律的影響，但未有表明當局不會就此提請人大釋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9年就居港權問題的釋法

中，指出《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有關居港權

條文的第二款內的立法原意，已體現在特區籌委會

1996年通過關注實施《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

的意見內。籌委會的意見除指明根據特區政府的專

項政策獲准留在香港者，不被視為在港「通常居

住」，同時說明《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三）項規定的在香港以外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在

本人出生時，其父母雙方或一方須是根據《基本法》

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或第（二）項已經取

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者。

港府釋法與否立場很清楚

換言之，根據籌委會意見，外傭以及非香港永久

性居民者，在香港產子並不可享有居港權。律政司

要求特區終院尋求人大澄清籌委會意見，是否1999

年釋法的一部分，從而確立雙非亦不享有居港權，

但有關要求昨日被終院否決。

有若干方案待進一步研究

袁國強昨日在會見傳媒時解釋，終院在裁決中，

清楚同意了特區政府就外傭觀點的其中一個論點，

並認為在法律和技術上，均毋須再處理政府提出的

其他論點，包括提請人大釋法。特區政府絕對尊重

和理解終院判決的理據，現階段政府會 重研究透

過本地法律制度的方法去解決雙非問題。

不過，他強調，在未正式提出下一步以法律解決

問題的途徑之前，特區政府仍會嚴格執行內地雙非

孕婦來港產子的零配額制度。

被追問特區政府會否就雙非問題主動提請人大釋

法，及在行政措施和其他本地法律方法用盡，會否

考慮釋法時，袁國強強調，特區政府對是否就雙非

釋法的立場一向很清楚：當局會先盡量利用本地法

律體系下的途徑解決，而政府已有若干的方案，但

需時進一步研究終院就外傭案的判詞會否對這些方

案帶來法律影響，再向社會講述，又承諾並會盡快

處理。

平均每月20宗急症室產子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記者會上指，政府會進一步

研究終審法院的判決及考慮在本地法律制度下其他

可行方案。被問到會否擔心零配額制度下繼續有雙

非孕婦湧港產子。他強調，目前邊境所採取一系列

的措施，會繼續嚴格執行，而過去2個月，平均大

概每個月只有20宗未有預先登記，在香港到急症室

產子的個案。

保安局加強堵截嚴打中介

他又說，當局會加強堵塞雙非的工作，包括與內

地相關的執法部門配合，針對於一些中間人所採取

的活動予以嚴厲打擊，倘有人利用非法的手段安排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特區政府會嚴肅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傭居港權案審訊歷
時兩年，特區終審法院終於昨日裁定，外傭在香港居留
性質有限制，不符合資格申請居港權。香港法律界普遍
表示歡迎。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

毅昨日指，特區終院已經接納了律政司的普通法的論
據，法院可以就外傭居港權案自行判決，故毋須再提請
人大解釋，「今次法院判決，看到她（終院）接受了特
區政府關於普通法的論據，不需要以釋法處理問題，我
想一般的法律界人士，都會認為是正確決定。而由於法
院已經考慮案件可以用普通法解釋《基本法》，政府亦
會考慮到釋法會有怎樣的反效果或受到的社會批評，我
估計政府就『雙非嬰兒』居港權提請人大釋法的可能性
非常低」。
港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則指，「終審法院表明

以普通法原則處理通常居港定義，已經再無任何基礎處
理提請人大釋法的問題，為此法院認為毋須釋法是合理
決定，更無任何爭議性」。

兩律師會表態 阻政府提請

另外，香港律師會昨日發表聲明，指社會上有人關
注，倘人大常委對《基本法》作出過多解釋，會損害司
法獨立和法治，呼籲政府不要因為是案另行主動提請人
大常委就《基本法》作出解釋。香港大律師公會亦發表
聲明，承認公眾關注雙非問題，認為特區政府應以法律
手段解決，但稱當局倘決定自行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將對香港的法治「產生極為負面的影響」，應當三思。

雙非居權案 幕後黑手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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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強表示，尊重法院的決定，會先盡量以本地

法律體系下的途徑解決雙非問題。旁為黎棟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若雙非嬰兒成為永久居民，將衝擊香港的人口政策，本港家長對

此強烈反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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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界人士回應
喬曉陽提出的普選
特首底線，認為特

首要愛國愛港是憲制性
條件，倘選出一個與中
央對抗的特首，只會為
香港帶來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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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電視台稱中俄
簽署了兩份重大軍
售框架協議，包括

中俄合作建造4艘「拉
達」級AIP潛艇出售給
中國，同時中國向俄採
購24架蘇－35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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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紓困協議
終在最後限期前通
過，成功就100億

歐元貸款條件達成共
識，但塞國兩家最大銀
行須凍結10萬歐元以上
的帳戶存款用於解決債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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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死豬棄河事件
的浙江嘉興市新豐
鎮竹林村，當地官

員稱政府已按每病死一
頭豬補貼80元的標準給
予農戶補助，但農戶稱
從未收到這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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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程師學會前
會長潘樂陶博士的
前妻上訴得直，獲

判可瓜分11.4億元婚姻
資產的一半，即5.7億
元，比原審裁決多出1.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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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與國際債
權人在「死線」前
就援助計劃達成協

議，利好消息刺激港股
大幅高開逾200點，惟
成交萎縮動力不足，收
市升幅收窄近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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